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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条

将产品列入例外清单不应影响原产于玻利维亚或厄瓜多尔且在过去三年中与该国与玻
利维亚或厄瓜多尔之间有显著贸易往来，或近期极有可能出现显著贸易的商品的出口。

对于玻利维亚或厄瓜多尔生产的、出现在任何成员国例外清单中，且明显具备短期内
从玻利维亚或厄瓜多尔出口至已将其从贸易限制削减中豁免的国家之潜力的产品，未来亦
适用相同规定。

总秘书处应负责判定是否存在显著贸易或是否存在明确的贸易可能性。
第八十九条

各成员国应根据本协定第98条及1980年蒙得维的亚条约的规定，在可行领域内与其
他拉丁美洲国家共同达成部分范围贸易协定、经济互补协定、农业协定及贸易促进协定。

第六章：共同对外关税
第90条

各成员国承诺在委员会规定的时限内以既定方式实施共同对外关税。

第91条
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案批准一项共同对外关税，该关税须为次区域生产提供适

当保护水平，同时兼顾本协定关于逐步协调成员国间不同经济政策的目标。

在委员会指定的日期，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将开始以年度、自动和线性的方式，
将其国家关税表中适用于非次区域原产产品进口的征税逐步接近共同对外关税。

第92条
1970年12月31日前，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批准一项最低共同对外关税，

其主要目标如下：
a.�为次区域生产建立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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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逐步建立次区域优惠幅度；c.�促进共同对外关税的采用；以及
d.�提高次区域生产的效率。

第九十三条
1971年12月31日起，成员国应开始将其对次区域外进口产品征收的税费向最低共同

对外关税靠拢，若前者低于后者。该过程应以每年线性自动的方式进行，确保在1975年
12月31日前全面实施。

第九十四条
N尽管存在第九十一条和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下列规则仍应适用 d:

a.�对于属于工业一体化计划范畴的产品，应遵循该计划关于共同对外关税的规定；对于属
于工业一体化项目范畴的产品，委员会可在批准相关决定时，视情况确定适用于第三国的
税费水平及相应条件；且

b.�在履行《关税减免计划》的任何阶段，若某产品被免除征税及其他限制措施，则应同步
全额适用《最低共同对外关税》或《共同对外关税》中规定的征税标准（视具体情况而定）。

对于次区域未生产的商品，各成员国可暂缓实施共同征税，直至总秘书处核实该商品
已在次区域开始生产。但若总秘书处判定新增产量不足以正常满足次区域需求时，应向委
员会提出必要措施建议，以协调保护次区域生产与保障正常供应的双重需求。

第九十五条
委员会可根据总秘书处的提案，对尚未要求遵守《关税减免计划》和《最低共同对外

关税》的产品批准次区域优惠幅度，并在相关《决定》中规定其实施条件与期限，直至该
优惠幅度被《关税减免计划》《最低共同对外关税》或《共同对外关税》的规则所取代。

第96条
委员会可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在其认为适当的范围和时间内修改共同关税水平，以便：

a.�根据次区域´的需求进行调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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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考虑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特珠情况。
第97条

总秘书处可向委员会提出其认为对保障次区域正常供应条件至关重要的措施。
任何遭遇临时供应短缺的成员国均可向总秘书处提交该问题，总秘书处应在与事件紧

急程度相符的期限内核实情况。一旦总秘书处确认所述问题存在并通知受影响国家，后者
可在必要限度内采取降低或暂停外部关税等措施以纠正失衡。

在前款所述情况下，总秘书处应视情况召开委员会特别会议，或在其下次例会上通报
所采取的行动。

第98条
成员国承诺不单方面改变外部关税各阶段设定的税率。同时承诺在与次区域外国家承

担关税性质义务前，需在委员会内进行必要磋商。委员会将根据总秘书处提议并通过决定，
就上述磋商发表意见，并规定关税性质承诺必须遵守的条款。

第七章：农业发展计划
第九十九条

为促进共同农业和农工业发展并实现更高水平的次区域粮食安全，成员国应实施农业
和农工业发展计划，协调该领域的政策并统筹国家规划，尤其需考虑以下目标：

a.�提高农村人口生活水平；b.�以满意条件满足人口的食品和营养需求，最大限度减少对次
区域外供应的依赖；c.�适当且充足地供应次区域市场，防范粮食短缺风险；d.�增加主食产
量并提升生产力水平；e.�通过次区域互补和生产专业化优化投入品使用，促进农业和农工
业产品贸易；


